关于评选2024-2025学年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充分发挥先进集体和优秀青年学生的示范辐射作用，激励和带动广大学生以更加坚定的意志与昂扬的斗志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在校园内倡导争优创新风尚，进一步促进校风学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现将评选和表彰学院2024-2025学年“优秀班级”“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最美大学生”“优秀实习生”“特殊贡献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一）“三好学生”评选对象：凡在校学习期满一年的中、高职学生均可参加评选（二年级、三年级）。

（二）“优秀实习生”评选对象：凡工学交替、岗位实习等超过一个月的中、高职学生均可参加评选（实习班级）。

（三）“优秀班干部”评选对象：凡在校学习期满一年的中、高职各班级班级班干部（不包括团干部、二年级、三年级）。

（四）“优秀班级”评选对象：各二级学院在校的二年级及以上中、高职班级（二年级、三年级）。

（五）“最美大学生”评选对象：各二级学院在校的高职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可参加评选，中职学生不进行评选（二年级、三年级）。

（六）“特殊贡献奖”评选对象：各二级学院在校的团体、班级或学生个人。

二、评选比例

（一）优秀班级：按各二级学院二年级及以上在校班级数的15%。（28*15%=4个）
（二）三好学生、优秀实习生和优秀班干部按照二级学院二年级及以上人员总数的15%进行评选。（1289*15=193个）
（三）最美大学生原则上不设比例，二级学院根据评选条件进行评选。

（四）特殊贡献奖原则生不设比例，二级学院根据评选条件进行评选。
三、评选条件
（一）优秀班级评选条件

班级班委会组织健全，班干部能以身作则，团结协作，积极努力开展各项工作，班级同学积极上进，学风严谨，积极参加学院及二级学院组织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表现突出，在各二级学院年度考核中成绩优秀。年度内班级发生重大违纪、舆情、安全事故等不予参评。

（二）三好学生评选条件

在校学习期满一年的中、高职学生参加评选，成绩优秀，年度内无补考，专业成绩占本年级本专业前10％，体质测试合格。（成绩单）
（三）优秀实习生评选条件

工学交替、岗位实习等超过一个月的中、高职学生均可参加评选，积极参与工学交替或岗位实习教学计划，严格遵守实习纪律和实习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严以律己，协助企业导师做好各项工作；实习成绩优秀，操行评定优秀。

（四）优秀班干部评选条件

优秀班干部奖获得者应是班干部，任期不少于一学年；在日常工作积极主动，学习生活中表现突出，群众基础扎实，有较高威信；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专业成绩占本年级本专业前30％，年度内无补考科目，体质测试成绩合格。

（五）最美大学生评选条件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并在学生中起到典型引领示范作用，须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在技能竞赛等方面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曾获得学院个人荣誉称号。
（6） 特殊贡献奖评选条件

二级学院和班集体或以学生个人在学院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突出表现的，对学院办学声誉和办学影响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经学校批准后，可授予特殊贡献奖。

4、 评选人数

各二级学院优秀班级和优秀个人（三好学生、优秀实习生、优秀班干部、最美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的评选人数按照各二级学院二年级及以上人数和班级数的比例进行确定，具体班级数及人数见下表：
2024-2025学年各二级学院班级数及人数

	二级学院
	总人数
	总班级数

	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2275
	49

	数字商贸学院
	537
	12

	现代服务学院
	732
	15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1289
	28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1187
	28

	食品工程学院

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1119
	27

	公共基础学院
	661
	25

	定向培养学院
	236
	5


五、评选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必须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推荐名额组织评选推荐。

（二）在评审过程中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取消该生的评优资格，对相关责任人全院通报。

（三）各类优秀评选结果由学院进行最终认定。
（四）请各二级学院将评选材料于2025年11月20日前报送学生处。

                                   学生工作处

                            2025年11月13日

